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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律学的发展及其特点

———兼论“中原律学，衰于南而盛于北”说不能成立

吕志兴

摘 要: 南朝律学在魏晋律学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其主要成果有: 修订《晋律》律注，去除

了张斐、杜预对《晋律》“同注一章，而生杀永殊”的弊端; 在对疑难案件法律适用的探讨中，形

成一些新的法律解释; 推动了律令法典体例的改进，形成一些新的法律制度。南朝律学具有研

究领域宽泛、儒家伦理色彩浓厚、注重法律解释统一等特点，并不比魏晋及北朝律学衰微，学界

关于南朝律学的评价与历史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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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是中国古代律学的重要发展阶段，其中南朝律学在魏晋律学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不仅指导了

司法实践，促进法制的创新，还对后世律学和法制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学界对南朝律学的研究极为

薄弱，对其评价亦偏低。鉴于此，本文拟对南朝律学的成果进行梳理，对其特点进行归纳，并通过与魏晋

及北朝律学的比较对之进行评价。
一、南朝律学的发展

南朝律学在魏晋律学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在律条注解、疑难案件的法律适用、法典体例和重要制度

原则创新等方面都取得一些成果，现将其主要内容叙述如下:

( 一) 修订《晋律》律注

南朝律学没有对律典条文进行全面注解的新作，但在律条注解上却有相当的研究，表现在对《晋

律》律注进行修订，解决了其所存在的问题。
西晋初年，《晋律》制成后，晋武帝命张斐、杜预为之作注，合称“张杜律”。从张斐《注律表》的内容

看，张、杜对律文的注解准确、详尽，概括性强，其水平已达到相当的高度。但《晋律》律注有着严重的问

题，即张、杜对《晋律》分别作注，内容不一致，而且轻重悬殊，存在“同注一章，而生杀永殊”的弊端。张、
杜律注的不统一，不仅使司法审判无所适从，而且同罪异罚也对犯罪者造成严重不公，同时还为奸吏舞

文弄法大开方便之门。两晋一百余年，对张、杜律注“惟斟酌参用”，未加改变。
南齐武帝时，统治集团意识到律注不统一所带来的问题，遂决意加以解决。先由尚书删定郎王植、

廷尉监宋躬等人“取张注七百四十一条，杜注七百九十一条; 或二家两释于义乃备者，又取一百七条; 注

相同者，取一百三条; 集为一书，凡一千五百三十二条，为二十卷。”后由“公卿八座参议，考正旧注有轻

重处”，“其中朝议不能断者，制旨平决”。修订以后的律注与律文合称为《永明律》，廷尉卿孔稚珪奏请

公布实施，但不知何故，“竟不施行。”［1］( P. 835 － 836)《永明律》虽未公布实施，但在其制定过程中，南齐君臣



政 法 论 坛 2012 年

对张、杜律注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永明律》这一律学研究的成果为《梁律》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梁武帝登基后，即下令修订律令，尚书删定郎蔡法度等人在南齐《永明律》的基础上制定了《梁律》

20 篇，2529 条，武帝下诏公布实施［2］( P. 700)。《梁律》之篇目绝大多数与《晋律》相同，但内容有大量增加。
《晋律》律文 620 条，《梁律》2529 条，增加了 1909 条，当是将张斐、杜预的律注统一后编入律条。《梁

律》的制定，解决了张、杜“同注一章，而生杀永殊”的问题，厥功甚伟。统一张、杜律注，并将律注变成律

条，《梁律》的制定者对张、杜之律注做选择和改编时，对其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乃毋庸置疑。
( 二) 对疑难案件的法律适用进行探讨

由于对张、杜律注的沿用，南朝在律文不变的情况下，除解决两注不一致的问题外，无须再对律文作

新的全面注解。但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法律适用中必然出现新的疑难，南朝律学家对此多有研究，在

对一些疑难案件法律适用的探讨中，对律文作出新的阐释，形成一些新的法律解释，限于文章篇幅，择其

要者叙述如下:

1. 东冶士朱道民立功案。宋武帝初年，东冶士朱道民擒获三名逃犯，属重大立功。主管部门尚书

金部提出，朱道民按规定应当免刑释放。对尚书金部的提议，黄门侍郎王韶之坚决反对，指出:

诈列父母死、诬罔父母淫乱、破义、反逆，此四条，实穷乱抵逆，人理必尽。虽复殊刑过制，

犹不足以塞莫大之罪。既获全首领，大造已隆，宁可复遂拔徒隶，缓带当年，自同编户，列齿齐

民乎? ……愚谓此四条不合加赎罪之恩。
意即诈称父母死、诬罔父母淫乱( 该两项后世归于不孝罪) 、破义、反逆属重大犯罪，即使重大立功

亦不得免刑释放。王韶之的意见，得到侍中褚淡之的支持，最后被武帝采纳［3］( P. 1625 － 1626)。此案的讨论

形成“诈称父母死、诬罔父母淫乱、破义、反逆等重大犯罪，立功不得免刑”的新解释。
2． 熊氏自质其身为子偿债案。宋武帝时，尹嘉因欠债无力偿还，母亲熊氏以自身出质之钱为其偿

债，司法机关认为尹嘉的行为构成不孝罪，当处死刑。时任南蛮长史的何承天认为: 尹嘉之母熊氏自求

质钱，为子还债，目的是为了救儿子，而非杀儿子。尹嘉虽对其母敬恭有亏，熊氏并未请官府杀其子。官

府认定尹嘉构成不孝罪、熊氏构成和卖罪，适用法律错误。建议免尹嘉死罪，赦熊氏之过错。此事尚未

判决，时值大赦，尹嘉母子被赦免［3］( P. 1072 － 1073)。但此案的讨论，形成“母自质其身为子偿债，不构成不孝

罪，不应处死”的新解释。
3． 薄道举抢劫案。宋文帝时，吴兴余杭县人薄道举犯抢劫罪。法律规定:“( 为劫者之) 同籍期亲补

兵，大功不在此例”。薄道举的堂弟薄代公、薄道生等都是大功亲，不在补兵范围内，但薄代公的母亲为

薄道举之期亲，依法则应补兵，其子宜随母补兵。尚书右丞何承天认为: “劫制: 同籍期亲补兵，大功不

在此例。妇人三从，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若薄道举之叔活着，叔乃期亲，依“既嫁从夫”之义，则其叔母

也属期亲，依法皆应补兵; 现道举之叔已死，依“夫死从子”之义，应依叔母之子确定叔母之亲等，而叔母

之子乃大功亲，依法不应补兵［3］( P. 1074)。此案的讨论形成“抢劫罪犯之同籍期亲补兵，若叔死则不及叔

母、堂弟”的新解释。
4． 张江陵夫妇骂母案。宋孝武帝时，安陆应城县人张江陵与妻子吴氏共同骂母亲黄氏叫她去死，黄

氏愤而上吊自杀，案发后，遇国家大赦。法律规定:“子贼杀伤殴父母，枭首; 骂詈，弃市。妇谋杀夫之父

母，亦弃市，会赦免刑补冶”。但江陵夫妇骂母亲致其自杀，较伤害及殴打情节为重，若按故意杀死父母

科刑，则偏重; 若按伤害及殴打父母科刑则偏轻。司法机关难以处断。尚书比部郎孔渊之指出: “夫题

里逆心而仁者不入。名且恶之，况乃人事? 故殴伤咒诅，法所不原，詈之致尽，则理无可宥。……江陵虽

遇赦恩，故合枭首。……吴( 氏) 原死补治，有允正法。”意即一个地方的地名恶心，仁者不入该地。对地

名尚且如此，何况人的行为。所以对父母殴伤及诅咒，依法不得减罪; 骂詈父母致其自杀，依理亦不得免

罪。张江陵即使遇大赦，仍应依法枭首，吴氏若免死服劳役，与法意不合。孝武帝“诏如渊之议，吴可弃

市。”［3］( P. 1534) 对张江陵夫妇未予原宥，仍依律惩治处。此案的讨论，形成“骂詈父母情重者，遇赦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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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解释。
( 三) 对律令体例及法律制度进行研究

1． 对律典体例的研究。南朝后期的梁、陈均制定了新的律令法典，其篇目虽较多地沿袭晋律令，但

仍有一些改作和创新。《梁律》最主要的创新是增设“仓库”一篇，梁以前诸律均无此篇，梁以后的隋唐

直至明清的律典都以“仓库”为篇目之一，《梁律》对此有开创之功。其他改作还有删去《晋律》中“诸

侯”一篇; 将“盗”篇改为“盗劫”，“贼”篇改为“贼叛”，“捕”篇改为“讨捕”，扩大了各该篇目的内容和覆

盖面; 改“请赇”为“受赇”，强调对官员受赃枉法犯罪的惩处［4］( P. 227，309)。
《梁令》篇目结构和内容大量承袭《晋令》，但也有改作和创新，其中最主要的创新是删去《晋令》中

的“军法”6 篇，“杂法”两篇，“军水战”、“军战”、“俸廪”、“赎”各一篇，共 12 篇，增设“劫贼水火”、“军

赏”两篇，总篇目从 40 篇减为 30 篇，篇目较《晋令》简约，并开后世令典 30 篇( 卷) 体例之先河。其他改

作还有: 将《晋令》中的“佃”改为“公田公用仪迎”，新设“劫贼水火”篇［4］( P. 271，321)。
梁朝对律令法典体例进行改作时有过怎样的讨论，史书无载，但梁律令篇目的改作有律学依据则是

必然的。由此可见，梁朝律学对律令法典体例有相当的研究。
2． 对法律制度的研究。南朝律学还对魏晋以来的一些制度进行了探讨，政府按相关律学观点对这

些制度的不合理之处进行了改革。这些制度主要有:

“令子孙下辞明言父祖之罪”制度。晋朝有令子孙证父祖之罪的规定，东晋大理卿卫展在有关奏章

中就曾提到:“今施行诏书，有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问子所在”［4］( P. 262) ，这严重违反儒家“父子相隐”
主张。刘宋初年对此制度进行讨论，侍中蔡廓指出:“鞫狱不宜令子孙下辞明言父祖之罪，亏教伤情，莫

此为大。自今但令家人与囚相见，无乞鞫之诉，使足以明伏罪，不须责家人下辞”。“朝议咸以为允”。
经皇帝批准，废除鞫狱“令子孙下辞明言父祖之罪”制度［3］( P. 1570) ，确立鞫狱“不须责家人下辞”之制，即

子孙不作证原则。
民杀长吏之科。宋孝武帝时曾改定律令，有人提出: 民杀长官“值赦宜加徙送”，即仍应远徙。尚书

右仆射刘秀之认为:“律文虽不显民杀官长之旨，若值赦但止徙送，便与悠悠杀人曾无一异。民敬官长，

比之父母，行害之身，虽遇赦，谓宜长付尚方，穷其天命，家口令补兵。”意即律文对民杀长官规定的处罚

过轻，建议民杀长官罪的处罚为: 本人终身服役，家人充军。皇帝同意刘秀之的意见，并按此意见对民杀

长官遇赦条进行改革［3］( P. 2078)。
测立制度。梁朝创立了讯囚的“测囚之法”，陈朝沿用。但陈朝范泉删定律令时认为，梁朝测囚的

时间自晡鼓( 下午三点) 起至二更( 晚上九点) 结束，测立过久，非人所堪，遂于律令中规定分其刻数再

上。廷尉卿认为范泉所定新制过轻，请召集八座丞郎并祭酒孔奂、行事沈洙及舍人会同尚书省详加讨

论。众议以为宜依范泉前制。行事沈洙提出:

夜中测立，缓急易欺，兼用昼漏，于事为允。但漏刻赊促，今古不同，……愚意愿去夜之昧，

从昼漏之明，斟酌今古之间，参会二漏之义，舍秋冬之少刻，从夏日之长晷，不问寒暑，并依今日

之夏至，朝夕上测，各十七刻。比之古漏，则上多昔四刻; 即用今漏，则冬至至多五刻。虽冬至

之时，数刻侵夜，正是少日，于是非疑，庶罪人不以漏短而为捍，狱囚无以在夜而致诬，求之鄙

意，窃谓允合。
左丞宗元饶也赞同沈洙之议，指出:“窃寻沈议，非顿异范，正是欲使四时均其刻数，兼斟酌其佳，以

会优剧”，并“牒请写还删定曹详议改前制”。当时担任录尚书事并主持讨论的陈顼( 即后来的陈宣帝)

认为:“沈长史议得中”，并根据沈洙的意见对“测立之制”进行改革，完善了该制度［4］( P. 325)。
宋文帝时，八座丞郎等还就“同伍犯法，士人是否同科”问题及“主守偷五匹，常偷四十匹，并加大

辟”是否“宜进主守偷十匹、常偷五十匹死，四十匹降以补兵”的立法建议进行了讨论。参与讨论者有尚

书左丞江奥、尚书右丞孔默之、尚书王淮之、殿中郎谢元、尚书郎何尚之及卫将军王弘。议者都提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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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点，或进行了不同的论证，争论异常激烈。王弘主张维持旧制，并对各方意见进行了驳论，言之甚

详。宋文帝赞同王弘之议，未作改革［3］( P. 1312 － 1321)。因讨论的内容较多，限于篇幅，本文于此对原文不作

引述。
受律学影响，南朝还创立了常赦所不免原则、缘坐妇女免死制度、测囚制度、官当制度、死刑行刑制

度、会审制度、公罪轻罚原则，完善了赎刑制度、直诉制度。此外，梁朝律学家蔡法度编纂了《晋宋齐梁

律》20 卷［2］( P. 972) ，由于史料所限，后人对此书的性质及内容无从得知。清末律学家沈家本认为: “《隋

志》别有《梁律》20 卷，此四代之律为 20 卷，疑系比较之书。”［5］( P. 900)

二、南朝律学的特点

与秦汉及魏晋律学相比，南朝律学具有以下特点:

( 一) 研究领域更为宽泛

南朝律学继承秦汉及魏晋律学的内容和研究方法，又有重要发展，其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大。
中国古代律学产生于秦，其标志是官方编制的法律解释和律学著作《法律答问》的问世。《法律答

问》通过“问”和“答”的形式，对秦律中的一些条文、术语、罪名及对具体行为如何定罪量刑进行解释，并

在解释中对法律条文加以补充。比如对“不直”和“纵囚”这两个罪名，《法律答问》解释曰: “罪当重而

端轻 之，当 轻 而 端 重 之，是 谓‘不 直’。当 论 而 端 不 论，及 偒 其 狱，端 令 不 致，论 出 之，是 谓‘纵

囚’”［6］( P. 191)。意即司法官在审理刑事案件时故意罚不当罪，如罪重故意轻判或罪轻故意重判，均为“不

直”; 应当对行为人论罪而故意不论罪，使其逃脱法律的制裁，则构成“纵囚”。又如，《法律答问》曰:

“女子甲去夫亡，男子乙亦阑亡，相夫妻，甲弗告请( 情) ，居二岁，生子，乃告请( 情) ，乙即弗弃，而得，论

可( 何) 也? 当黥城旦舂”。这是对一女子“去夫亡”并与他人“相夫妻”行为如何处罚的解释，即: 女子

甲私自逃离丈夫，与一亦是逃亡的男子乙结为夫妻，当时甲未告知实情，两人共同生活两年并生下儿子

后，甲才告知乙实情，乙亦未抛弃甲，后甲被抓获，对甲该如何论罪? 《法律答问》解释为: 当处黥为城旦

舂之刑。《法律答问》中解释法律概念有 70 余个，解释法律条文 187 条，目的是指导司法实践，使法律

得以正确适用。由此可见，秦律学是以法律正确适用为目的的应用律学。
汉朝因文化环境宽松，加之统治者的重视和提倡，律学有长足的发展。按研究内容的不同，汉代律

学可分为两支: 一支是以律令的正确适用为主旨的应用律学，一支以经注律文、阐明律意为要务的理论

律学。应用律学是对秦律学的继承。自武帝时起，汉朝出现了聚徒授律的传律世家，如南阳杜氏、颖川

郭氏、沛国陈氏等。史载: 杜周任廷尉，撰《大杜律》，其子杜延年亦任廷尉，撰《小杜律》; 郭弘习《小杜

律》，其子郭躬“少传父业”，造诣极深，曾聚徒讲律，徒众常数百人，朝廷有法律疑难问题，亦常召郭躬应

对。《后汉书·郭躬传》载: 东汉永平年间，有兄弟两人共同杀人，明帝认为兄不训弟，故应处兄死刑。
中常侍孙章误传诏书，说兄弟均处死刑。尚书认为孙章犯了“矫诏杀人”罪，主张处以腰斩刑。章帝召

郭躬问之，郭躬认为，孙章应处以罚金，理由是“法令有故误之分，孙章传命之谬，于是为误，误者，其事

则轻。”明帝采纳了郭躬的意见。郭躬以后，其“中子晊亦明法律”，弟子镇亦“少修家业”，镇次子祯“以

能法律至廷尉”。“郭氏自弘数世，皆传法律，子孙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

郎、将者二十余人，侍御史、正监平甚众”。另外，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生在司法中“引经折狱”，以儒家

经典对法律进行解释，也是应用律学的一部分。
理论律学兴起于东汉，儒学大师叔孙通、郭令卿、马融、郑玄等人，以训诂等经学研究方法，对儒家经

典及史籍中的法律概念进行解释。如郑玄对《周礼》的“过失”这一概念有过三次解释: “过，无本意

也。”［7］( P. 1024)“过失，若举刀欲斫伐，而轶中人。”［7］( P. 2084)“过失，亦由邪恶酗( 酒) 、好讼，若抽拔兵器，误

以行伤害人而丽于罪者。”［7］( P. 1021) 文颖对《汉书·文帝纪》所载“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

百户牛酒，酺五日”中的“酺”字解释曰: 酺，“音步。汉律，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今诏横赐得

令会聚饮食五日也。”应劭对《汉书·惠帝纪》所载“( 四年) 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中的“挟”字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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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曰:“挟，藏也”。从上述内容看，他们对法律概念、术语的解释基本上是准确的，但理论律学只对法律

概念等进行解释，不涉及刑罚，是典型的注释律学。理论律学是汉代律学的主流。
魏晋律学继承秦汉律学的内容，继续对律条进行注解外，其研究领域又有重大扩张，增加了对法典

编纂体例、律令等法律形式的区分、重要法律原则和制度进行研究的内容。魏晋时期律令法典的编纂有

长足的进步，法律制度多有创新，便是在其时律学的指导下取得的，如《晋律》20 篇始于“刑名”而终于

“诸侯”的顺序安排及“刑名”篇的性质、作用，其律学依据为:

律始于‘刑名’，所以定罪制也; 终于‘诸侯’，所以毕其政也。王政布于上，诸侯奉于下，礼

乐抚于中，故有三才之义焉，其相须而成，若一体焉。‘刑名’所以经略罪法之轻重，正加减之

等差，明发众篇之多义，补其章条之不足，较举上下纲领。其犯盗贼、诈伪、请赇者，则求罪于

此，作役、水火、畜养、守备之细事，皆求之作本名。告讯为之心舌，捕系为之手足，断狱为之定

罪，名例齐其制。自始及终，往而不穷，变动无常，周流四极，上下无方，不离于法律之中

也［8］( P. 928)。
对于法律的适用，律学家刘颂则提出“律法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

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8］( P. 928) 的罪刑法定原则。律学家杜预则对律、令作了区分:“律以正罪名，令

以存事制”［9］( P. 2859)。故而，魏晋时期的律学已超出两汉注释律学的范围，不仅研究律文的含义，而且注

重研究各种形式的法律，内容涉及律令法典编纂体例、各种法律形式的区别及其相互关系、法律的原则

和制度设计等，其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内容更加丰富。
南朝律学继承了秦汉及魏晋律学的研究内容，既包含对法律条文进行注解和对疑难案件如何正确

适用法律的研究，又包含对法典编纂体例、律令等法律形式的区分、重要法律原则和制度的研究。南朝

律学还首创了对几朝律典进行比较研究的新的律学研究领域和方法，其研究领域最为宽泛，为后世所不

能超越。
( 二) 儒家伦理色彩浓厚

在南朝律学研究中，奉行儒家伦理精神的特点极为明显，儒家伦理色彩浓厚。这在涉及亲属容隐、
子孙作证、子孙不孝、民杀长官等问题的探讨和处理中得到充分体现。

儒家极力主张亲属容隐，受其影响，早在西汉宣帝时即规定了“亲亲得相首匿”的原则，南朝律学在

涉及亲属容隐问题时，坚决奉行儒家主张，典型案例如解士先欺罔案。宋孝武帝初年，解士先控告申坦

曾参与丞相刘义宣谋反案。此时申坦已死，其子申令孙知道解士先的控告，即到廷尉府自首。在讨论如

何处理本案时，廷尉卿蔡兴宗认为:“若坦昔为戎首，身今尚存，累经肆眚，犹应蒙宥。令孙天属，理相为

隐。况人亡事远，追相诬讦，断以礼律，义不合关。若士先审知逆谋，当时即应闻启，苞藏积年，发因私

怨，况称风声路传，实无定主，而千黩欺罔，罪合极法。”蔡兴宗的意见具体有三点: 第一，申坦之事，历经

赦令，应当原宥; 第二，申令孙为申坦亲子，即使知情，依法应当容隐; 第三，解士先凭“风声路传”挟私控

告，显属欺罔，应处死刑，以示惩罚。孝武帝采纳了蔡兴宗的意见［3］( P. 1574)。此案的讨论及处理重申了汉

代确立的“亲亲得相首匿”原则。
子孙不得证父祖之罪，是对父祖权利的维护，是亲属容隐的另一面，但在南朝之前，法律对此未有规

定，相反却规定了鞫狱“令子孙下辞明言父祖之罪”制度。南朝律学家注意到该问题，建议修改该项法

律制度，形成子孙不得证父祖之罪原则。在司法中则坚决执行这一原则，如梁朝建康人任提女被控犯拐

卖人口罪时，其子景慈在法庭上说了一句“母实行此”，任提女被判死刑，景慈亦被认为构成犯罪。法官

虞僧虬对此分析道:“案子之事亲，有隐无犯，直躬证父，仲尼为非。景慈素无防闲之道，死有明目之据，

隐亲极刑，伤和损俗。凡乞鞫不审，降罪一等，岂得避五岁之刑，忽死母之命!”建议“景慈宜加罪辟”。
最后皇帝决定将景慈流放交州［2］( P. 700)。经过南朝律学家的研究并将其付之实践，子孙不得作证成为一

项法律原则，使得亲属容隐制度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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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幼侵犯尊长，即子、孙、妻侵犯父母、祖父母、丈夫，部民侵犯官长，因其严重违犯人伦，儒家将之视

为大逆不道，古代法律亦视其为重大犯罪，对犯者均给予严惩。南朝律学主张对这类犯罪给予更严厉的

处罚，并遇赦不原。上文对民杀长吏之科的改革及张江陵夫妇骂母案的处理即体现这一主张，更有甚者

的是张氏剖夫尸案。宋孝武帝时，沛郡唐赐饮酒后得病，吐出十余条虫来，遂要妻子张氏在其死后剖腹

查出病因。张氏遵嘱刳唐赐之腹检视。官府认为张氏毁坏丈夫尸体，其子唐副未加阻止，均构成犯罪，

但该案发生在大赦前，且案情与法律规定的“伤死人，四岁刑; 妻伤夫，五岁刑; 子不孝父母，弃市”并不

吻合。在如何处理此案的讨论中，官员刘勰认为张氏无毁坏夫尸动机，主张应宽大处理。吏部尚书顾觊

之坚决反对，指出: “法移路尸，犹不为道，况在妻子，而忍行凡人所不行。不宜曲通小情，当以大理为

断，谓副为不孝，张同不道。”意即移动了路边的尸体依法尚构成不道罪，张氏及唐副竟刳乃夫乃父尸

体，情节更为严重，无论他们动机如何，则分别构成不道、不孝罪，应当严惩而不应赦免。孝武帝采纳了

顾觊之的意见［3］( P. 2082)。张氏刳夫尸系遵其遗嘱，子唐副未实施任何行为，却被认定构成不道、不孝重

罪，可见南朝律学对儒家伦理的维护，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南朝律学在赵氏殴死儿媳案的的讨论中提出的“孙不得对祖父母复仇”的主张亦体现出其奉行儒

家伦理精神的特点。宋文帝初年，会稽老妇赵氏殴打儿媳王氏( 儿子黄载之妻) 致其死亡后，遇国家大

赦。对赵氏该如何处理? 赵氏之孙黄称能否为报母仇而杀祖母赵氏? 司徒左长史傅隆提出:

父子至亲，分形同气，称之于载，即载之于赵，虽云三世，为体犹一，未有能分之者也。称虽

创巨痛深，固无仇祖之义。若称可以杀赵，赵当何以处载? 将父子孙祖，互相残戮，惧非先王明

罚，咎繇立法之本旨也。……旧令云，“杀人父母，徙之二千里外”。不施父子孙祖明矣。赵当

避王期功千里外耳。
主张孙对祖父母不得复仇; 赵氏避被害人近亲属千里外，其子孙应当跟随。傅隆的意见，得到宋文

帝的赞同［3］( P. 1550 － 1551)。
( 三) 注重法律解释的统一

与秦汉及魏晋律学相比，南朝律学注重法律解释的统一。秦国自商鞅变法时起即禁止私家研究法

律。秦朝建立后，实行文化专制，焚百家书，“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而“吏”则“以法为教”，宣传、解
释法律是官府的职责及职权，法律解释为官府垄断，因此秦国及秦朝对法律的解释是统一的，但这是特

殊政策所致，与后世情况不同。
汉朝文化政策宽松，私家注律盛行，东汉时注律者“凡十余家，家数十万言。凡断罪所当用者，合二

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言数益繁，览者益难”。而从《晋书·刑法志》的

“( 曹魏) 天子于是下诏，但用郑氏章句，不得杂用余家”记载看，东汉政府对十余家以经注律的章句均确

认其法律效力，其法律解释极为繁杂，极不统一。
西晋制定的《晋律》，律文仅 620 条，虽有“蠲其苛秽，存其清约，事从中典，归益于时”之誉，却又有

“文简辞约，旨通大纲，事之所质，取断难释”［1］( P. 835) 之弊。后虽有张斐、杜预为之作注，但两人系分别作

注，同时有效，导致“同注一章，生杀永殊”的弊端。两晋历时 155 年，对此竟未加改变，故晋朝律学虽然

号称兴盛，但仍存在法律解释不统一的问题。
南朝从南齐开始，即开始着手解决《晋律》律注存在的问题，统一张、杜律注后，制成《永明律》。《永

明律》虽未公布实施，但南齐律学注重法律解释的统一及为此所作的努力应当得到肯定。梁朝在南齐

制律的基础上，制定了《梁律》，最终完成了法律解释的统一，并开唐、宋统一解释法律之先河。故而南

朝律学注重法律解释的统一，亦是其特点之一。
三、对南朝律学的评价

从梁朝开始，学界对南朝律学的评价就不高，如梁朝萧子显在《南齐书·崔祖思传》中就说南朝的

“廷尉律生，乃令史门户，族非咸、弘，庭缺于训”［1］( P. 356。在《南齐书·孔稚珪传》中指出:“今之士子，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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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为业。纵有习者，世议所轻。”［1］( P. 836) 意即南朝士人缺少律学训练，也不肯学习和研究律学，南朝律学

衰微。唐代编修的《隋书·刑法志》篇在叙述《北齐律》的内容后云:“又敕仕门子弟常讲习之，齐人多晓

法律”。意即北朝士人重视律学的学习和研究，律学兴盛。至近代，关于南朝律学的评价更低，主要观

点有二: 一是南朝律学较魏晋衰微。如陈顾远认为: “东晋以后，胡族称强，阀阅阶级乘时而盛，清谈相

尚，不重名法; 且治乱无关于心，帝王非其所贵，益无求于律令，律学之衰盖自此始。”［10］( P. 48) 二是南朝律

学较北朝衰微。如程树德指出: “自晋氏失驭，海内分裂，江左以清谈相尚，不崇名法。故其时中原律

学，衰于南而盛于北”。［4］( P. 301) 该两点评价对当今学界影响巨大，特别是后者，为学界广为援引，成为通

说。① 笔者以为，学界对南朝律学的评价依据不足，下面结合有关史料对上述观点进行辨析。
( 一) 南朝律学并不比魏晋“衰微”
如果从聚徒授律和世传其业及律学著述的多少来论，南朝律学不如两汉及魏晋，这毋庸置疑，但若

从律学的研究领域及律学成果的水平来论，结论就不一样。上文所述的南朝律学的特点，实际上也是南

朝律学较前代律学的优长之处。
南朝律学研究领域最为宽泛，表现在其沿袭了两汉及魏晋律学的研究领域，又首创了对几朝律典进

行比较研究的新的研究领域和方法，并开后世对不同朝代律典进行比较研究的先河，清末著名律学家薛

允升编撰的《唐明律合编》即是对唐律和明律的逐条进行比较的律学著作，这显然是对梁朝蔡法度《晋

宋齐梁律》的研究领域和方法的继承。南朝律学基本上奠定了中国古代律学的研究领域的架构，这是

魏晋律学所不具备的。又如，魏晋律学的成果很多，语言也较为精炼，但《晋律》由张斐、杜预分别为之

作注，存在张、杜“同注一章，而生杀永殊”的弊端，必然给司法带来困扰，仅此一点，晋朝律学的实际效

果就大受影响。而南朝经过齐、梁两朝的努力，统一了张、杜律注，实现了法律解释的统一，就这一点而

论，南朝律学的贡献和水平不应低估。
此外，南朝就涉及伦理的有关制度和疑难案件如何正确适用法律的探讨，形成和完善了一些体现儒

家精神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解释。受南朝律学的影响，南朝在律令法典体例上有重要创新，如梁律增加

“仓库”一篇，被隋、唐以至宋、元、明、清律典所袭用。梁令篇目采 30 篇结构，开后世令典 30 篇( 卷) 体

例之先河。这些研究都是对魏晋律学内容的进一步完善和提高。由此可见，南朝律学较魏晋“衰微”说

不能成立。
( 二) “中原律学，衰于南而盛于北”说不能成立

程树德在《九朝律考》中提出南北朝律学“南衰北盛”的观点，基本是没有依据的。因为《九朝律

考》是对汉、魏、晋、梁、陈、北魏、北齐、北周及隋九朝法制史料进行收集及考证的专著，内容丰富翔实，

但该书对南、北朝律学并未专门研究，程氏的上述观点只是推测之论。要说明南、北朝律学谁盛谁衰，首

先应当对南、北朝的律学进行比较研究。下面即对南、北朝律学从律学成果及其影响、律学世家及其影

响进行比较。
1． 南、北朝的律学成果及其影响。北朝结合疑难案件对有关律文的正确适用也有一些讨论和阐释，

其案件如《魏书·刑罚志》记载的费羊皮卖女葬母案、兰陵公主被殴伤胎案、刘景晖妖言惑众案、李怜母

请求留养案; 北朝对法律制度的探讨，主要有《魏书·源怀传》和《魏书·郭祚传》所载的关于“奸吏逃刑

不在赦限”的讨论及《魏书·窦瑗传》所载关于“母杀其父，子不得告，告者死”法条的讨论; 受北朝律学

影响，北朝创立的、对后世有重要影响的律典体例、法律形式和法律制度主要有: 北魏的留养期亲制度、

141

① 参见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三联书店 2001 年版; ［日］中田薰: “论支那律令法系的发达”，
载何勤华:《律学考》，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80 － 83 页; 张晋藩总主编，乔伟主编:《中国法制通史·魏晋南北朝》( 第 3 卷) ，法律出版
社 1999 年版，第 339 － 340 页; 郭建等主编:《中国法制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78 页; 萧伯符主编:《中国法制史》，人民法院出
版社 2003 年版，第 119 页; ． 邓奕琦:《北朝法制研究》，中华书局 2005 年版; 郭东旭等:“渤海封氏———中国律学世家的绝响”，载《河北学
刊》2009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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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奏报制度，东魏的格西魏的式，《北齐律》的名例篇及 12 篇体例、重罪十条制度，北周的流刑制度及

五刑制度。
笔者认为，北朝律学的成果及影响，与上文论及的南朝律学成果相比，最多持平，并无优势。① 而有

些律学成果，如南朝对张、杜律注的统一，及梁朝蔡法度撰写的，对晋、宋、南齐、梁律典进行比较研究的

律学著作《晋宋齐梁律》20 卷，则是北朝所没有的。
2． 南、北朝的律学世家及其影响。学术需要积累，律学世家对律学的研究较个人更深，贡献及影响

也更大，对南、北朝的律学世家及其影响进行比较亦更能说明问题。南北朝虽没有象南齐崔祖思所说的

“子孙并世其言，聚徒讲授，至数百人”［1］( P. 356) 的律学世家，但是并非没有研究并传承律学的家族。
北朝律学世家有清河崔氏和渤海封氏。清河崔氏在北朝担任司法官或参与立法及司法活动，有律

学成就的有崔玄伯、崔浩父子。《魏书·崔玄伯传》载，北魏太祖时，“命有司制官爵，撰朝仪，协音乐，定

律令，申科禁，玄伯总而裁之，以为永式。”太宗时，“诏玄伯与长孙嵩等坐朝堂，决刑狱。”《魏书·刑罚

志》载，世祖时，“诏司徒崔浩定律”，并记载了改定律令的具体内容。从《魏书》的记载看，崔玄伯、崔浩

父子对北魏前期律令制定有重要影响。
渤海封氏在北朝担任司法官或参与立法及司法活动，有律学成就的有封琳和封隆之、封子绘父子及

封轨、封述父子。封琳是北魏都坐大官封懿的族曾孙，孝文帝时任中书侍郎，“与侍中、南平王冯诞等议

定律令”。封隆之是封懿的玄孙，封轨是封懿的族孙，封隆之的族祖［11］( P. 760 － 767)。据《北齐书·封隆之

传》载，在东魏时，封隆之曾受诏“参议麟趾阁，以定新制”。封子绘则于北齐“与群官议定律令”。《北

齐书·封述传》载:

父轨，廷尉卿、济州刺史。……大宁元年，征授大理卿。河清三年，敕与录尚书赵彦深、仆
射魏收、尚书阳休之、国子祭酒马敬德等议定律令。……述久为法官，明解律令，议断平允，深

为时人所称。
渤海封氏堪称传世久远的律学世家，但封琳“议定律令”，所起作用不详。从《封隆之传》看，封隆之

父子都是靠军功起家的武官，从未担任过司法官职，也无参与司法活动的记载，他们虽参与《麟趾格》和

北齐律令的修订，到底起到多少作用，史无记载，也无法评估。封轨参与立法、司法活动的情况，史书语

焉不详; 只有封述是北齐律令的实际修订者，对北齐律令的制定有决定作用。
南朝的律学世家主要有会稽孔氏、济阳蔡氏、河东裴氏。会稽孔氏在南朝担任司法官或参与立法及

司法活动，有律学成就的有孔琳之、孔渊之、孔琇之、孔稚珪、孔奂。孔琳之是刘宋名臣孔季恭的族侄，他

在东晋末年曾参与是否恢复肉刑的讨论，刘宋初年担任御史中丞，“明宪直法，无所屈挠”。［3］( P. 1563) 孔渊

之、孔琇之都是孔季恭的孙子，孔渊之在宋孝武帝时任比部郎中，参与张江陵夫妇骂母案的讨论，其意见

被孝武帝采纳。孔琇之出任吴县县令时，有 10 岁小儿偷割邻家稻一束，孔琇之将其“付狱治罪”，使“县

中皆震肃”。后“兼左民尚书、廷尉卿”。［1］( P. 922) 孔稚珪是孔季恭的族孙，南齐武帝时担任廷尉卿，组织对

《晋律》律注的修订，并留下加强律学教育，培养司法人才的著名奏文［1］( P. 836)。孔奂是孔琇之的曾孙，在

陈朝担任御史中丞，参与了关于立测制度改革的讨论。可以毫无夸张地说，会稽孔氏是传世久远，影响

深远的律学世家。
济阳蔡氏在南朝担任司法官或参与立法及司法活动，有律学成就的有蔡廓、蔡兴宗、蔡撙、蔡法度。

蔡廓在东晋末年曾参与是否恢复肉刑的讨论，刘宋初年担任侍中时，促成废除令子孙证父祖之罪制度的

改革。后担任御史中丞，“多所纠奏，百僚震肃”。蔡兴宗系蔡廓之子，刘宋孝武帝时担任廷尉卿，参与

解士先 欺 罔 案 的 讨 论，其 意 见 被 皇 帝 采 纳［3］( P. 1570 － 1574)。蔡 撙 系 蔡 兴 宗 之 子，在 梁 朝 任 法 曹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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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南朝法制对后世的影响，可参见吕志兴:“梁律令的制订及其历史地位”，载《西南大学学报》2007 年第 5 期; “南朝法制的
创新及其影响”，载《法学研究》2011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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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12］( P. 332)。蔡法度系济阳考城人，与蔡廓、蔡兴宗同乡，亦或是同宗。蔡法度系梁律令的实际修订人，

在梁律令的修订中起决定作用，并撰有《晋宋齐梁律》20 卷，这在南北朝是惟一的一部比较律学的专著。
济阳蔡氏亦是传世久远，影响深远的律学世家。

裴氏祖居河东闻喜，其中的一支在西晋永嘉之乱后南迁。河东裴氏在南朝担任司法职务，有律学成

就的有裴之横、裴之礼、裴政。裴之横系梁朝豫州大都督裴邃之侄，裴之礼系裴邃之子，他们均担任过梁

朝的廷尉卿［12］( P. 413 － 418)。裴政系裴之礼之子，《隋书·裴政传》载: “裴政，字德表，河东闻喜人也。祖

遂，梁侍中、左卫将军、豫州大都督。父之礼，廷尉卿。政幼明敏，博闻强记，达于时政，为当时所称。年

十五，辟邵陵王府法曹参军事”。公元 554 年，西魏攻破江陵，裴政等被掳往长安，“周文帝闻其忠，授员

外散骑侍郎，引事相府。……寻授刑部下大夫，转少司宪。政明习故事，又参定周律”。开皇元年( 581
年) ，隋文帝“诏( 裴政) 与苏威等修定律令。政采魏、晋刑典，下至齐、梁，沿革轻重，取其折衷。同撰著

者十余人，凡疑滞不通，皆取决于政”。裴政出身于南朝律学世家，熟知梁律令，裴政“参定周律”，使南

朝律学影响到周律。入隋后，裴政又参与了隋开皇律令的修订，从“同撰著者十余人，凡疑滞不通，皆取

决于政”的记载看，他还是隋开皇律令修订的决定性人物，这决定了隋律令必然深受南朝律学的影响。
故裴氏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南朝律学世家。

从上文的内容可以看出，南朝的律学世家较北朝略多，传世较北朝久远，影响也较北朝更大，其他不

说，蔡法度所撰律学著作《晋宋齐梁律》传至隋唐，影响明清，裴政在隋初律令修订中起决定作用，这两

点都是北朝律学世家所没有的。
总之，无论从律学成果及其影响，还是律学世家及其影响来看，南朝均不在北朝之下，因此“中原律

学，衰于南而盛大于北”说与历史不符，不能成立。至于《隋书·刑法志》所云“齐人多晓法律”，只能说

明北齐人能知道《北齐律》等法律的内容，不能说明北齐更不能说明北朝律学的兴盛，用陈顾远的话说，

“谓之明‘律’则可，未足以言学也”［10］( P. 49)。
最后，笔者给出对南朝律学的评价: 南朝律学是魏晋律学的继承和发展，其水平不在魏晋律学之下，

其成果及对后世的影响不在北朝律学之下。学界流行的南朝律学较魏晋衰微和“中原律学，衰于南而

盛于北”的观点与历史不符，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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